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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农保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司长 赵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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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的农村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和空巢化日益严重；农村老人收入远远低于城市，而贫困

发生率大大高于城市；此外，农村子女赡养老人的负担越来越重，赡养老人的观念越来越淡薄。对于新农

保，广大农民有着迫切的需求。  

 

    目前来看，我国建设新农保工作已有较好基础。长期艰苦的探索，为制度创新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已

经初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基层的工作队伍和工作网络，并形成一定规模。到2008年底，全国27个省（区、市）

的1955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开展这项工作，5595万农民参保，积累基金近500亿元，500多万参保农民领

取了养老金，当年支付养老金57亿元。同时，新农保的试点也有了丰富经验。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七

大以来，各地积极探索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目前全国新农保试点县（市、区）将近500多个。另

外，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为新农保制度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过调整支出结构，我们建立公共

财政即可大幅增加对新农保的投入；而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应当主要用于农民；国有资产利润及增值减持也正

不断反哺农民。 

 

    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应该加快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尤其要把制度缺失摆在社会保障体系建

设优先和突出的位置，要根据经济发展和试点情况将在全国普遍推行，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

的全覆盖。 

 

    新农保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一是从农村实际出发，低

水平起步，筹资和待遇标准要与经济发展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二是个人（家庭）、集体、政府合理分

担责任，权利和义务相对应；三是政府主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引导农民普遍参保；四是中央确定基本原则

和主要政策，地方制定具体办法，对参保居民实行属地管理。 

 

    从制度模式来看，未来的新农保，应该是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相结合。首先要建立个人账户。体现权

利与义务相对应，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缴费管理灵活，适应农村差异大、农民收入低、从业不稳定的特点；

农民看得见查得到，适应农民担心“一平二调”、“大锅饭”的心理。其次，要建立基础养老金。这将体现

党和政府对农民的关怀，体现新农保制度的基本性、公平性和普惠性；确保最低养老金全国统一，同一地区

参保农民将来领取的基础养老金水平是相同的；基础养老金水平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使广大农民

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新农保基金应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居民应当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

费。缴费标准目前设为一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

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国家依据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等情况适时调整缴费档次。

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由村民会议民主确定。鼓

励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政府对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新农

保基础养老金，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

50%的补助。地方政府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

费的，可给予适当鼓励；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地方政府应适当代其缴纳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

费。 

 

    新农保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核算，按有关规定实现保值

增值。目前试点阶段，新农保基金暂实行县级管理，随着试点扩大和推开，逐步提高管理层次；有条件的地

方也可直接实行省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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